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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 

（二）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月 18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，

会议资料于 2021年 1月 18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；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1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； 

（四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，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形成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

上海海洁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； 

上海海洁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洁威”）为公司持股 55%的控

股子公司。海洁威成立后未实际展业，公司也未对其进行注资，一直处于不运营

状态，注销海洁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。 

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注销海洁威相关事宜。 

（二）以 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拟参与转融通证

券出借业务的议案》； 

公司将部分长江证券股份用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，可适度盘活资产，

增加持有证券的投资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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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开展业务，授权额度为按出借日市值计算的最高余额不超

过 5 亿元人民币，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召开的年

度董事会之日止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将所持有的部分长江证券股票，用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

借业务，有利于盘活资产，增加收益，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。该业务交易通

过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平台完成，安全性较高。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后实

施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因此，同意

该议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1年 1月 26日 


